	桃園縣政府文化局展演場地使用申請表

	使用場地名稱
	□桃園館演藝廳（534席）        □桃園館團體視聽室（137席）    

	活動名稱
	
	活動內容
	

	預排佈置時間
	   年  月  日：□上午9-12時  / □下午14-17時  / □晚上18：30-21：30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共計    場次

	正式使用時間
	   年  月  日：□上午9-12時  / □下午14-17時  / □晚上18：30-21：30

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共計    場次

	入場方式
	□ 售票入場     □ 索票入場     □ 自由入場

	租借器材設備
	下列設備需繳使用費
□外加接電  
□單槍投影設備(團體視聽室)
□225型貝森朵夫鋼琴
	下列設備免費使用
□麥克風      □講台

□演奏椅      □合唱台
□河合鋼琴     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

	應繳費用

（本欄由本局填寫）
	1.場地使用費＄         （售票者加收兩成）2.空調費＄             

3.清潔費＄         4.鋼琴費＄        5.音響反射板＄               

6.單槍投影設備＄      7.外接電＄       8.預排佈置費＄           

場地租用費合計＄            保證金＄          （合計費用x 50%）   
總計應繳費用＄              

	申請程序
	1.填具申請表及登記檔期請洽表演藝術科，並檢附活動企劃書、立案或

  登記證書影本（個人者檢附身分證影本）於活動前四週交至該科。
2.繳費及退保證金請洽行政科

3.活動內容涉及義賣請先向桃園縣政府社會處申請

4.收費金額依本局展演場地使用收費標準核計。

	茲向貴局申請使用上開場地及設備，並願遵守貴局展演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之規定，並依所申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有違反，隨時接受停止使用並負擔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

此敬  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電話/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蓋章：  

註：本局展演場地使用管理要點自97年10月20日修正發布，如非於申請時段使用者，依申請時段費用比例加收。

	承辦單位
	會辦單位
	核示

	
	
	


